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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2004年破產 (修訂 )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1. 本會應要求以或會考慮接受委任辦理外判予私營清盤從業員的破

產個案的律師的角度，就處理可能實施的外判安排的《 2004年破

產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意見。  
 
2. 原則上，本會歡迎讓律師成為委任人選 (如他們願意的話 )這一概

念，但我們對現時建議的制度實際上是否可能吸引律師接受委任

卻有保留。原因載述如下。  
 
3. 一旦接受職位便會牽涉到執行破產法例所訂的一系列職務的責任

(而且它們是不能受到限制或約束的 )。這些職務包括破產人產業的

初步調查、資產變現，以及在解除破產前的整段破產期內的一般

行政工作，亦包括處理解除破產時出現的問題。換句話說，這是

長期承擔，在任期內可能會出現各種須承擔的責任。這些職務的

範圍會有多大，須視乎個別案件的案情而定。  
 
4. 很多個案所涉及的工作範圍及需付出的時間可能相對有限。但明

顯地，有些個案所涉及的工作可能甚為廣泛。然而，不論甚麼個

案，那些實際需要進行的工作必須在執業者接受委任後才會出現

和變得清晰。  
 
5. 律師必然會考慮在個人執業生涯中擔當這個職位的商業及經濟效

益。在現時建議的制度下，執業者普遍會面對以下情況：在接受

委任時唯一確定的是最多只可使用 5,000元存檔費來支付有關費

用。如可追查和現變任何產業資產，則或可作為補貼。此外，任

職者需要付出不同程度和無法預計的時間，來適當履行破產法例

所規定和因應個案情況而須承擔的責任。本會認為，很多執業者

面對這些情況，都會選擇不接受委任。  
 
6. 本會認為，很多律師會覺得，僅有一筆相等於存檔費的費用，即

使要履行最起碼的職務也有困難。若是如此，任職者為了得到公

平的報酬而不得不追索更多產業資產，便會成為普遍的想法。  
 
7. 本會並無具體的統計數字，但我們的看法是，個人破產個案的可

動用資產 (至少是那些易於追查和變現的資產 )往往相對較少。個人

破產個案中的資產看來肯定會較典型的簡易公司清盤個案中的資

產為少 (可能是因為個別人士在選擇提出破產呈請前可以自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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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及處理資產 )。不管情況是怎樣，我們很快便可清楚看到，大多

數個案將沒有足夠經費支付所需工作的費用。  
 
8. 因此，對大部分執業者而言，接受職位往往會被視為時間上的冒

險投資。本會認為這情況並不理想。  
 
9. 如果任職者根據法例條款調查和管理有關產業的法定責任，與他

們可以從可用經費中得到公平報酬之間存有衝突，他們大概會有

兩種可能的反應。就大部分個案而言，執業者會頗快地意識到財

政上的限制和實際情況的困難。這樣往往會導致他們直截了當地

拒絕接受委任。一些經驗較淺的執業者可能會接受委任  ⎯⎯  至
少最初如此，後來卻發覺很難妥當地執行有關職務。這種情況可

能會驅使執業者試圖調校自己的工作以遷就可用的經費。這兩種

情況皆無助實現有關法例或制度預期的目標。  
 
10. 本會覺得，這些問題可能會有解決方法。提高存檔費或許是一個

可行做法。但衡量之下，我們認為此舉更有可能會令債務人打消

自行提出破產呈請的念頭，因而有違破產法例的其中一個目標。

有建議認為，可以將任職者的職務範圍加以規限，使辦理這些個

案的時間和所需執行的工作的數量更為明確。但我們明白到，這

做法本身有困難，因為甚麼是適合所有個案的最低要求是很難界

定的。本會認為，較理想和較實事求是的做法是由破產管理署提

供基本費用津貼，情況一如循簡易程序處理的公司清盤個案。本

會覺得，這樣既能體現破產制度妥善運作的好處，同時又符合公

眾利益，乃至商界及整體社會的利益。而且，只有在這個實事求

是的基礎上，才能期望律師 (可能還有大部分其他私營清盤從業員 )
擔當此職位。  

 
11. 在任何破產清盤情況中，追討及變現資產通常是十分困難的；然

而，對於產業資產通常由個人申索或據法權產構成的個人破產個

案，這或許尤其困難。某些個案或可提供充分理由讓當局加設一

筆基金，當破產管理署署長認為追討工作有些明顯的成本效益，

會對有關產業及其債權人有益處，最終並可彌補有關費用時，他

便可以酌情運用該筆款項。本會認為，以此作為整體制度的一部

分，或是值得進一步考慮的做法。  
 
12. 本會亦認為應設立小組制度，對擔任有關職位的執業者的資格及

經驗進行審核；另外亦應設立公平的制度，為小組成員分配獲委

任的外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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